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资格性审查表

	序号
	提交文件
	提交文件说明与评审要求

	1
	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
	1.供应商是企业（包括合伙企业）的，应提供其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有效“营业执照”的复印件；
2.供应商是事业单位的，应提供其有效的“事业单位法人证书”复印件；
3.供应商是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，应提供其有效的“执业许可证”复印件；
4.供应商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，应提供其有效的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
	2
	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说明函
	投标人自行拟定格式。

	3
	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
	1.参考固定格式起草（见附件2）；
2.书面声明应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。

	4
	未被信用中国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信用信息报告。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截屏
	1.网页截屏中应能显示公司名称、信用记录情况等主要内容；
2.信用记录网页查询结果包括：无法查到相关信息、无不良记录、有不良记录三种情形。前两种情形视为无不良记录；
3.查询日期应在公告发布期间。


注：所有文件均须加盖封面公章和骑缝章。

